
附件 2

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
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

为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、市国资委关于安全

生产工作决策部署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广

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和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

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

的指导意见》（安监总办〔2011〕75号)的规定，乙方要牢固树

立安全发展理念，狠抓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安全生产责任制，

扎实推进新时期安全生产工作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和

责任目标的实现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夺取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和保障，制定本责

任书。

一、责任目标

乙方在承租甲方的物业内无“亡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”。

二、职责和工作要求

甲方安全监督职责：

甲方依照有关规定，参与或组织开展对乙方承租甲方的物

业进行安全生产督查；参与乙方在承租甲方的物业内发生的特



别重大事故的调查，负责落实事故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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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安全生产职责：

乙方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，其主要负责人对承租甲方物

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；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直接

监督管理承租甲方物业的安全生产工作；其他分管负责人、相

关人员在履行岗位业务工作职责的同时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

责。负责并确保按照本责任书签订的条款规定履行职责和责任

目标的实现。

（一）乙方的主要负责人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应当履行《条

例》第十一条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。

（二）乙方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在承租甲方物业内

应当履行《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。

（三）乙方应当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

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并按照《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在承

租甲方物业内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，并建立和实施本条规定

的安全生产制度。

（四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应当按照《条例》第十三条

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。并按照第十四条规定履行相应的

款项职责。

（五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开展工作的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应当履行《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。



（六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开展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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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的款项内容在每天工作前进行本岗位

安全检查，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操作。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

开展工作的从业人员也应当履行《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的义务。

（七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，

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，取得特种作业

操作资格证书，方可从事特种作业。

（八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应当按照《条例》第二十五

条规定对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。登记建档内容包括重大危险源

的名称、位置、性质、应急措施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等。并进行

实时监控，建立事故预警预报机制，定期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部门及其他监管部门报送安全生产数据信息。

（九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应当按照《条例》第二十六

条规定建立隐患排查、治理、登记制度，明确日常排查、岗位

排查和专业排查的内容、范围和责任。乙方的主要负责人、分

管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隐患的治理进行定期督

办。

（十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应当符合《条例》第二十七

条的条款规定要求。同时，应当确保其设备及相关安全设施符

合《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条款规定要求。

（十一）乙方应当按照《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的条款规定确



保承租甲方物业内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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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店、仓库与人员宿舍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，并与人员宿舍保

持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距离。

（十二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进行爆破、吊装、悬吊、

挖掘、建设工程拆除等作业，临近高压输电线路、输油（气）

管线、通信光（电）缆作业，有限空间内作业，应当执行危险

作业管理规定以及本单位的危险作业管理制度，安排专业人员

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按照《条例》第三十条的条款规定落实现

场安全管理措施。

（十三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应当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，按照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家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6号）规定，定期开展隐患排查

治理和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整治活动，登记建档，做到整改措施、

责任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到位”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十四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应当按照《国务院安委会

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安委

〔2011〕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和“平安企

业”、“平安工地”等创建活动。

（十五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应当建立事故应急救援体

系和安全生产保障体系。加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，落实有关

安全和应急措施，加强“一案三制”建设，加强专业应急救援



队伍、应急装备物资和信息化建设，制订完善重特大事故的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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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应急救援预案和高危行业安全生产专项应急预案，并报安全

生产监管部门备案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提高应对生产安全事

故和突发事件的能力；发生事故后及时组织救援处置，减少事

故损失。

（十六）乙方在承租甲方物业内须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，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处理和报告工作，配

合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处理和善后处理工作。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 承租方（乙方）：

安全生产责任人 安全生产责任人

（或代表人） （或代表人）

签名： 签名：

签订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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